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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校外教学点设置工作指引

第一条 高校（普通高等学校、高等职业学校、成人高

等学校）校外教学点、开放大学在系统外的校外教学点设置

工作依照本指引进行。

第二条 设置校外教学点的高校，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纳入学校整体发展规划，办

学水平和教学质量良好；

（二）具有相应的办学投入，具有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

师资队伍和管理人员队伍；

（三）具有校外教学点相关设置、管理制度，教育教学

质量保证体系完善；

（四）原则上校本部已完成至少一届学历继续教育学生

培养。

第三条 校外教学点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规模和专业设置相

适应的辅导教师、教辅人员和管理人员；

（二）具有满足专业教学需要的设施设备、实验实训和

学习资源等软硬件条件；

（三）具有固定的、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教学场所，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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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符合建筑安全、消防安全、食品安全、卫生防疫、网络安

全等有关标准和要求；

（四）具备高校和有关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四条 校外教学点可开设专业的基本要求：

（一）高校结合区域经济社会需求和设点单位条件，在

本校经备案开设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中合理确定各校

外教学点开设的专业。

（二）高校新获得教育部备案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，

次年方可在校外教学点设置。

（三）高校在校外教学点开设国控类专业应同时遵守相

关规定。

第五条 校外教学点设置与备案通过“ 全国高等继续教

育信息管理系统” （网址：http://jxjy.moe.edu.cn）进行，

具体程序与要求如下:

（一）高校对拟设置的校外教学点及开设的相应专业进

行必要性和可行性论证，核查拟设点单位的背景、资质，并

进行实地考察。经学校党（常）委会或校长办公会审议、面

向社会公示无异议后，通过信息平台于每年 1 月底前向拟设

点单位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交新增校外教学点备案

材料，并在系统填报有关信息。对当年保留、停招和撤销的

校外教学点（含专业）情况也需同时提交设点单位所在地省

级教育行政部门登记。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作为“ 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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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” 的校外教学点予以登记。

备案材料包括：

1.备案表（见附表 1）；

2.设置校外教学点及开设相应专业的必要性、可行性论

证材料；

3.校党（常）委会或校长办公会会议纪要；

4.公示及问题处理相关材料；

5.拟设点单位法人证书副本复印件。如为民办非企业单

位，还需提供教育行政部门办学许可证（满三年）和民办非

企业单位登记证；

6.拟设点单位承诺书；

7.高校与设点单位签署的设点协议；

8.拟设校外教学点的管理方案和办学风险应急预案；

9.其他必要的材料等。

此外，地方高校跨省设置校外教学点需提前取得高校所

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同意意见（在备案表签署）和相关部

门证明材料（承接对口帮扶、行业紧缺人才培养任务的委托

函等或列入“ 双一流” 建设的证明材料）。

（二）每年 4 月底前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对地

方高校提交的材料进行评议（参考要点见附表 2）并备案，

对不符合相关规定的拟设校外教学点，督促高校暂缓设置并

指导整改；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提交的材料进行评议并向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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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部提出备案建议。备案和登记结果以及有关意见建议通过

信息平台提交至教育部（汇总表见附表 3）。

（三）每年 6 月底前，教育部结合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意

见，统筹确定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校外教学点设置，对省级教

育行政部门的备案工作进行抽查；向社会公布全国高校校外

教学点设置情况。

第六条 高校与设点单位签署的设点协议须经学校归口

管理部门统一审批，由学校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签字人签字，

加盖学校公章。协议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条款：

（一）校外教学点的名称、地点、管理人员等基本情况

（二）可供校外教学点使用的办学条件，含辅导教师、

教辅人员情况、场地、设施设备和学习资源等；

（三）高校与校外教学点的职责、权利和义务；

（四）在校外教学点开设的专业名称、层次、学制、培

养目标、招生对象、线下面授教学和辅导（含实践教学）学

时比例、拟招生人数、招生范围、学费标准等；

（五）高校与设点单位的经费分配比例；

（六）履行协议的有效期限（原则上不超过 3 年）；

（七）变更协议及违反协议的处理办法等。

第七条 校外教学点备案有效期为 3 年。有效期满或在

有效期内设点单位名称、法人、地点、性质等重要信息发生

变化的，高校需在当年按新增校外教学点要求重新备案。


